
108年專技人員高考律師考試第二試朱○○質疑兩閱分數差距大評分

事件決定、判決要旨及說明 

一、案情摘要 

108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第二試應考人朱○○(選試

智慧財產法)，因不服本部未予及格之處分，質疑「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交

易法」科目第一題公司法部分兩閱分數相差達該題題分 22%，以該題題型給分

設計恐有漏評及分數加計錯誤之情形，或有出於錯誤事實認定而為評分判斷。

於 109年 1月間向考試院提起訴願，請求撤銷原處分，並另為適法處分，考試

院於同年 4月 6日作成「訴願駁回」之訴願決定，其主要理由乃在於：典試法

第 28 條有關閱卷委員應依據法定職權，運用其學識經驗，就應考人之作答內

容為客觀公正之衡鑑，若考試成績之評定經開拆彌封後，除有違法情事或依形

式觀察有顯然錯誤，經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不得再行評閱。閱卷規則第 7條

第 4 項規定：「採分題平行兩閱時，以兩閱之平均分數為該題之成績。但各題

兩閱分數相差達該題題分三分之一以上時，得另請閱卷委員 1人評閱，並以分

數相近之 2位委員評分總和之平均分數為該題之成績；如 3位委員分數差距相

等時，則以 3位委員之平均分數為該題之成績。」司法院釋字第 319 號解釋：

考試機關依法舉行之考試，其閱卷委員係於試卷彌封時評定成績，在彌封開拆

後，除依形式觀察，即可發現該項成績有顯然錯誤者外，不應循應考人之要求

任意再行評閱，以維持考試之客觀與公平。另檢視訴願人系爭科目第一題試題

(配分 50 分)第一閱 18 分及第二閱 29 分，兩閱分數並無相差達該題題分三分

之一以上（即 17 分以上）情形，尚未達到得啟動第三閱之條件，又該題下未

有分層次並單獨列序號之子題，故未有子題分數；而有關應考人考試成績之評

定，係由典試委員或閱卷委員基於法律之授權，根據個人學識素養與經驗所為

學術上專業之判斷，具有高度之判斷餘地，如無違背法令之處或依形式觀察有

顯然錯誤之情事，應考人不得任意要求重新評閱。綜上，本件考選部所為不予

及格之處分，洵無違誤，應予維持。 

應考人不服考試院訴願駁回之決定，於 109年 4月間具狀向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該院於同年 9月 17日判決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

原告負擔。 

二、本案涉及之相關法令或法律原則 

司法院釋字 319號解釋、典試法、閱卷規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律師考試規則 

 

 



考試院訴願決定書                              109 考臺訴決字第 073 號 

訴願人：朱○○ 

訴願人因參加 10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第二試，不服考

選部不予及格之處分，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參加 10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第二試，總成績

521.00分，雖達選試「智慧財產法」科目組及格標準 478.50分，惟扣除國文及

選試科目以外其他科目合計成績 398.00 分，未達規定之最低及格分數 400 分，

致不予及格，於榜示後申請複查「憲法與行政法」、「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民法

與民事訴訟法（一）」、「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二）」及「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交

易法」等 4科目（共 5節）考試成績及閱覽試卷，經考選部調出訴願人全部科目

試卷，核對座號及筆跡無訛，且無試卷漏未評閱情事，所評分數與成績通知所載

之分數均相符，即於 108年 12月 23日檢附成績複查表復知訴願人，另安排其於

109年 1月 10日到考選部閱覽試卷竣事。訴願人不服不予及格，質疑「公司法、

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科目第一題公司法部分兩閱分數相差達該題題分 22%，以

該題題型給分設計恐有漏評及分數加計錯誤之情形，另或有出於錯誤事實認定而

為評分判斷，於 109年 1月 14日經由考選部向本院提起訴願，請求撤銷原處分，

並另為適法處分，案經考選部檢卷答辯到院。 

 

理  由 

按典試法第 28 條規定：「（第 1 項）閱卷委員應依據法定職權，運用其學識

經驗，就應考人之作答內容為客觀公正之衡鑑。（第 2 項）閱卷開始後開拆彌封

前，如發現評閱程序違背法令或有錯誤或評分不公允或寬嚴不一等情形，得由分

組召集人商請原閱卷委員重閱，或由分組召集人徵得典試委員長同意組閱卷小組

或另聘閱卷委員評閱。（第 3 項）考試成績評定開拆彌封後，除有違法情事或下

列各款依形式觀察有顯然錯誤情事者外，不得再行評閱：一、試卷漏未評閱。二、

申論式試題中，計算程序及結果明確者，閱卷委員未按其計算程序及結果評閱。

三、試卷卷面分數與卷內分數不相符。四、試卷成績計算錯誤。五、試卷每題給

分逾越該題配分。……」閱卷規則第 7 條第 4 項規定：「採分題平行兩閱時，以

兩閱之平均分數為該題之成績。但各題兩閱分數相差達該題題分三分之一以上

時，得另請閱卷委員 1人評閱，並以分數相近之 2位委員評分總和之平均分數為

該題之成績；如 3位委員分數差距相等時，則以 3位委員之平均分數為該題之成



績。」又「考試機關依法舉行之考試，其閱卷委員係於試卷彌封時評定成績，在

彌封開拆後，除依形式觀察，即可發見該項成績有顯然錯誤者外，不應循應考人

之要求任意再行評閱，以維持考試之客觀與公平。」司法院釋字第 319號解釋可

資參照。 

查考選部辦理 10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依法組織典試

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第二試各法律科目申論式試卷之評閱係依閱卷規則第 7

條規定，採分題平行兩閱方式辦理，並以兩閱之平均分數為該題之成績。評閱前

召開試卷評分標準會議，決定評分標準，嗣閱卷委員即依此標準，於試卷彌封狀

態中評閱，典試委員長及召集人並於閱卷開始後，依閱卷規則之規定，隨時抽閱

試卷。 

本件訴願人參加本項考試第二試，總成績 521.00 分，已達選試「智慧財產

法」科目組及格標準 478.50 分，惟扣除國文及選試科目以外其他科目合計成績

398.00 分，未達 400 分，於榜示後，不服不予及格，經申請複查「憲法與行政

法」等 4科目（共 5節）考試成績及閱覽試卷後，指稱「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

交易法」科目第一題公司法部分占 50 分，第一閱分數為 18 分，第二閱分數為

29分，兩閱分數相差 11分，達該題題分 22%，未見閱卷委員就各小題單獨評分，

不無導致漏閱及分數加計錯誤之可能，且兩閱分數差異甚鉅，質疑閱卷委員評分

恐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而為判斷，顯有違誤，提起訴願，請求撤銷原處分，另為

適法處分。經本會檢視訴願人系爭科目第一題申論式試卷，未發現漏閱、計分或

成績抄錄錯誤等依形式觀察有顯然錯誤之情事，兩閱平均後之實得分數與成績通

知上登載之分數亦相符，且該題第一閱及第二閱分數並無相差達該題題分三分之

一以上（即 17 分以上）情形，尚未達到得啟動第三閱之條件，另該題下未有分

層次並單獨列序號之子題，故未有子題分數；而有關應考人考試成績之評定，係

由典試委員或閱卷委員基於法律之授權，根據個人學識素養與經驗所為學術上專

業之判斷，具有高度之判斷餘地，如無違背法令之處或依形式觀察有顯然錯誤之

情事，應考人不得任意要求重新評閱。綜上，本件考選部所為不予及格之處分，

洵無違誤，應予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4  月  6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 435號 

                                               109年 8月 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朱○○ 

被    告 考選部 

代 表 人 許○○（部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白○○ 

      趙○○ 

上列當事人間考試事件，原告不服考試院中華民國 109 年 4月 6日 109考臺訴

決字第 07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第 1 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 2 項）被告於訴之

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行

政訴訟法第 111條第 1項、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朱永字起訴時

訴之聲明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嗣於民國 109年 6月 10日準

備程序期日追加第 2 項訴之聲明：「被告應依鈞院判決意旨另為適法之行

政處分。」被告考選部並無異議（本院卷第 68頁）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

依前揭規定，應視為同意追加，且經核其訴訟資料共通，不甚礙被告之防

禦與本件訴訟之終結，本院認原告所為訴之追加，亦屬適當，應予准許，

合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原告參加 108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第二試

（下稱系爭考試），總成績 521.00分，雖達選試「智慧財產法」科目組及

格標準 478.50分，惟扣除國文及選試科目以外其他科目合計成績 398.00

分，未達規定之最低及格分數 400 分，經被告通知其成績不及格（下稱原

處分）。原告於榜示後申請複查「憲法與行政法」、「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一）」、「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二）」及「公司法、

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下稱系爭科目）等 4科目（共 5節）考試成績及

閱覽試卷，經被告調出上開科目試卷，核對座號及筆跡無訛，且無試卷漏

未評閱情事，所評分數與成績通知所載之分數均相符，乃於 108 年 12月

23日檢附成績複查表復知原告，並安排其於 109年 1月 10日到被告指定場

所閱覽試卷竣事。原告不服不予及格，質疑系爭科目第一題公司法部分（下



稱系爭子題）兩閱分數相差達該題題分 22％，以該題題型給分設計恐有漏

評及分數加計錯誤之情形，或有出於錯誤事實認定而為評分判斷，提起訴

願，經考試院以 109年 4月 6日 109考臺訴決字第 073 號訴願決定書駁回

其訴願。原告仍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判斷餘地與判斷瑕疵： 

⒈按閱卷委員針對申論題所為之評分，係根據其個人學識經驗所為專門學

術上獨立公正之智識判斷，因具有高度之專業性及屬人性，故為維護考

試之客觀與公平及閱卷委員所為之學術評價，此項評分之法律性質，固

應屬於閱卷委員之判斷餘地，原則上應受尊重，惟參諸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第 462號及第 553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對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於

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或其他違法情事，得予撤銷或變更。蓋基於

憲法所保障之應考試權及平等權，應考人應受平等對待。考試評分既為

人之行為，難謂無錯誤可能。既有錯誤可能，如有分數亂評、漏評之情

事產生，參諸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判字第 1239號判決及司法院釋字第 319 

號解釋意旨，司法權無法實質上替代評分委員之給分，僅得從形式上觀

之。 

⒉本件爭點在於同一事件，當前後所作之二判斷餘地產生不合常理之差異

時，理應可判斷至少其中一判斷餘地存有瑕疵、濫用或有其他違法情事，

進而得予撤銷變更。而對於合理與否之認定，被告採完全形式立場，依

據閱卷規則第 7條第 4項但書之規定，當二分數相差達該題題分三分之

一以上時，始得請第三位閱卷委員參與評閱。惟如被告設有內部衡量標

準作為輔佐標準，自應納入考量，以免陷於自我矛盾而忽視實質正當之

公平。 

    ⒊以司法權之角度，就本件而言，則得進行下列審查：就同一答題內容，卻

出現二種明顯差距的評價，「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依最高行政法

院以 109年度判字第 282號判決意旨，此部分涉及舉證部分；其次，經原

告閱卷結果，卷面僅有前後閱分數，無法反推是否漏計錯算，就本件性質，

原告無能力指出證明的方法。惟就「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

或可參考閱卷規則第 7條第 4項規定旨趣，以全體應考人的分數作為比較

基礎，將原告前、後二閱的分數套入比較，若原告一閱與二閱的分數，分

落於全體應考人分數中，排名差距達三分之一時，則其中一閱應有判斷瑕

疵。因所謂「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應遵守平等原則」，

應包含閱卷委員對「自己所評的所有試卷」，採評分一致性之判斷標準。 



㈡系爭子題評分為 18分及 29分，非同一等級之給分，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

而為判斷： 

⒈細繹閱卷規則第 7條第 4項但書規定，僅言當二評分相差達三分之一以

上，「得」啟動第三閱，雖非「應」啟動第三閱，然亦未規定分數相差三

分之一以下，禁止啟動第三閱。是以，相差三分之一不過為一參考標準，

若有其他客觀情事可推斷存有不合常理之明顯瑕疵時，自應再啟評閱，將

造成判斷瑕疵之因素除去，該判斷餘地始能獲有真正的尊重與信賴。 

 ⒉典試法第 9 條第 1項第 1款既規定評閱標準係典試委員會以決議決定之，

同法第 19條第 3 項亦規定申論式試題應附參考答案或計算過程及評分標

準，供閱卷委員評閱試卷之參考；且閱卷規則第 4條第 1項亦規定，試卷

評閱前，應由分組召集人會同典試委員、命題委員及閱卷委員共同商定評

分標準，並由召集人分配試卷之評閱。準此，閱卷委員於評閱試卷時，依

據其法定職權，運用其學識經驗，就應考人之作答內容為客觀公正衡鑑之

際，係有評分標準可循，並非可恣意為之，參考本院 107年度訴字第 636

號判決（下稱 107訴 636判決）意旨，被告應有系爭子題之評分要點說明，

在給分上區分成不同等級，如存有明顯兩不相容之歧異判斷，則兩位閱卷

委員之其中一人當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而為判斷。 

 ⒊再者，系爭子題總計 50分有 4 小題，但卻未就各小題分別配分，經原告

閱卷，發現閱卷委員沒有且無法就各小題單獨評分，僅在彌封評分欄直接

給予總分。依經驗法則，「不會平白給高分，但會因疏漏給低分」係屬常

態，尤在評閱高達數千份考卷時，人非機器偶疲困恍神，此種題型的給分

設計方式，易使閱卷委員漏加遺算，亦無法反推是否有疏未加計之處。 

  ㈢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本院判決意旨另為適法之行政處分。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下稱系爭考試規則）第 19

條規定，系爭考試應考人之考試成績及各該選試科目之及格標準，經該考

試典試委員會依典試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授權典試委員長邀集各組召集人

召開成績審查會議，依系爭考試規則第 19條第 2 項前段之規定，決定各

該選試科目之及格標準，但扣除國文、智慧財產法以外其他各科目合計成

績未達 400 分，不予及格。依成績審查會議之決議，選試「智慧財產法」



科目及格人數為 185 人，及格人員名單並於 108年 12月 16日由典試委員

長簽署榜單揭示。 

  ㈡原告參加系爭考試，並選試「智慧財產法」科目，其扣除國文、選試科目（該

2 科目合計成績為 123.00分）以外其他各科目合計成績為 398.00分，未達

400 分，核屬系爭考試規則第 19條第 2 項但書所定不予及格之情形，經上

開成績審查會議依法審查決議不及格。此等考試不及格之決定，固具行政處

分之性質，得為訴訟之標的，惟其作成均依循典試法及系爭考試規則之相關

規定，並無任何違法不當，成績之計算亦無違誤。 

㈢原告於系爭考試榜示後，於 108 年 12月 17日申請複查系爭考試「憲法與行

政法」、「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一）」、「民法與

民事訴訟法（二）」、系爭科目等 4科目（共 5節）之成績，經被告依應考

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第 5 條規定之程序，調出原告全部科目之試卷，經核對

座號及筆跡無誤，再查對所申請複查科目之各題作答內容均已由閱卷委員評

分，並無發現漏未評閱情事，所評各題分數與成績通知所登載之分數相符，

即於同年月 23日檢附成績複查表復知原告。原告再於同年月 26日申請閱覽

上述 4 科目試卷，經被告依應考人申請閱覽試卷辦法規定之程序，安排原告

於 109年 1月 10日到被告國家考場 8 樓閱覽竣事，並無發現典試法第 28

條第 3 項規定試卷漏未評閱、試卷卷面分數與卷內分數不相符、試卷成績計

算錯誤或試卷每題給分逾越該題配分等依形式觀察有顯然錯誤情事。 

㈣原告其後提起訴願，指稱經閱覽試卷後，發現系爭子題平行兩閱閱卷委員之

評分差異過大，質疑閱卷委員恐有漏閱、分數加計錯誤及出於錯誤之事實認

定而為判斷等違誤情事。然按國家考試程序中，有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僅及格或不及格結果具行政處分之性質，而試卷評閱乃考試程序之一

環，試卷評閱結果，尚不具行政處分之性質。就試卷評閱之運作而言，各典

試、命題、閱卷委員之遴聘及試卷評閱，皆依據典試法、閱卷規則等相關法

規辦理，並無任何違法疑慮。系爭考試申論式試卷之評閱，乃依典試法第 9 條

與閱卷規則第 4條第 1項規定，經典試委員會之授權，於試卷評閱前，由分

組召集人會同典試委員、命題委員及閱卷委員共同商定評分標準，並由召集

人分配試卷之評閱。閱卷委員即依所商定之評分標準及應考人實際作答情形

詳為公平、公正之評閱。典試委員長及召集人並於閱卷開始後，依閱卷規則

第 10條之規定，隨時抽閱試卷，倘應考人作答試卷各題兩閱分數相差達該

題題分三分之一以上時，即另請閱卷委員一人評閱。整個試卷評閱程序審慎

嚴謹。是以，系爭考試試卷評閱程序既無任何違法疏失，閱卷委員本於其專



業知能所為之評分結果，具有高度專業性、屬人性與不可替代性，自應予以

高度尊重。 

㈤另按系爭考試各法律科目係依典試法第 25條第 1 項、閱卷規則第 6 條規定，

採分題平行兩閱方式辦理。閱卷開始後，閱卷委員依負責評閱之題號，於彌

封狀態下評閱該題作答內容，若評閱零分者並於批註欄加註理由；各題第一

閱評閱後，其評分結果（含註記事項）即由試務工作人員予以彌封，再由另

一閱委員進行評閱，並以兩閱之平均分數為該題之成績；如各題兩閱分數相

差達該題題分三分之一以上時，依閱卷規則第 7條第 4項規定，「得另請閱

卷委員一人評閱」。本件經檢視原告系爭子題之申論式試卷，閱卷委員均依

原告實際作答情形及該題配分評定分數，並未發現前開典試法規定依形式觀

察有顯然錯誤之情事，該題兩閱平均後之實得分數與成績通知上登載之分數

亦相符，且該題第一閱及第二閱分數並無相差達該題題分三分之一以上（即

17分以上）之情形。 

㈥國家考試採行平行兩閱制度，係以承認並包容不同閱卷委員之判斷差異為基

本前提，並以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擬制判斷兩閱委員各自判斷結果是否

差異過大及其調節機制。系爭考試除國文科外，均採行分題平行兩閱制，其

評閱之方式、評分之採計方式、啟動第三閱之條件以及啟動第三閱後的題分

採計方式等，於典試法第 25條第 1 項授權訂定之閱卷規則第 7 條中均有詳

細規定，原告乃至國家考試各該典試委員會均應嚴格遵守。原告主張系爭子

題兩閱分數高達 22％判斷歧異，未啟動第三閱乙節，本院 107訴 636判決明

示該案情形未達閱卷規則第 7條第 4項所規定進行第三閱之條件，不得啟動

第三閱，係屬於法有據。依此觀之，本院亦遵循閱卷規則第 7 條有關平行兩

閱之相關規定而為裁判。 

㈦原告參加系爭考試未獲及格，提起本件訴訟，就實體而論，系爭考試及格標

準，係明定於法律授權所訂定之系爭考試規則中，原告是否及格係依其考試

成績及系爭考試成績審查會議適用前揭相關法規據以審議決定之結果。原告

參加系爭考試經考試成績審查會議依法審查決議不及格，並無違誤。原告參

加系爭考試各科目申論式試卷各題之作答內容，均係閱卷委員依法評閱，並

無任何違法情事或依形式觀察之法定錯誤情事，所評各題實得分數與成績通

知所登載之分數亦均相符。是以，原告於閱覽系爭考試試卷後，率爾指稱系

爭子題兩閱之評分結果差異過大，認為閱卷委員之評分有明顯違誤情事，並

據此提起訴訟，請求撤銷原處分，實於法無據，亦無理由。 

  ㈧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典試法規定：「依法舉行之國家考試，其典試事宜，依本法行之。」（第

1條第 2項）、「考試之舉行，應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核定設典試委員會。…。」

（第 2條第 1項前段）、「典試委員會依照法令及考試院會議之決定，行

使其職權。下列事項由典試委員會決議行之：一命題標準、評閱標準及審

查標準之決定。二擬題及閱卷之分配。三考試成績之審查。…。」（第 9

條第 1項）、「各種考試之命題、閱卷、審查、口試、心理測驗、體能測

驗或實地測驗，除由典試委員擔任者外，必要時，得分別遴聘命題委員、

閱卷委員……辦理之。」（第 15條第 1 項）、「典試委員及命題委員命題

時，……申論式試題應附參考答案或計算過程及評分標準，供閱卷委員評

閱試卷之參考。」（第 19條第 3 項）、「申論式試卷評閱得採單閱、平行

兩閱、分題評閱、分題平行兩閱等方式行之，必要時得採線上閱卷；測驗

式試卷採電子計算機評閱。有關申論式試卷、測驗式試卷評閱及平行兩閱

評分差距過大之處理等有關事項之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第

25條第 1項）、第 28 條規定：「（第 1項）閱卷委員應依據法定職權，運

用其學識經驗，就應考人之作答內容為客觀公正之衡鑑。（第 2 項）閱卷

開始後開拆彌封前，如發現評閱程序違背法令或有錯誤或評分不公允或寬

嚴不一等情形，得由分組召集人商請原閱卷委員重閱，或由分組召集人徵

得典試委員長同意組閱卷小組或另聘閱卷委員評閱。（第 3項）考試成績

評定開拆彌封後，除有違法情事或下列各款依形式觀察有顯然錯誤情事者

外，不得再行評閱：一試卷漏未評閱。二申論式試題中，計算程序及結果

明確者，閱卷委員未按其計算程序及結果評閱。三試卷卷面分數與卷內分

數不相符。四試卷成績計算錯誤。五試卷每題給分逾越該題配分。（第 4 項）

依前項規定重新評閱者，在典試委員會未裁撤前，由典試委員長商請原閱

卷委員重閱或另組閱卷小組評閱。典試委員會裁撤後，由考選部報請考試

院另組閱卷小組或另聘閱卷委員重新評閱。」（第 28條）。依上開規定可

知，國家考試之評分專屬於典試委員或增聘之閱卷委員（下合稱閱卷委員）

之職權，閱卷委員應本客觀公正之態度評閱試卷。評閱程序若有違法（如

閱卷委員未符合法定資格要件）或有錯誤（如漏未評閱或計分錯誤）或評

分不公允（如專斷）或寬嚴不一（如評分過寬或過嚴、同一閱卷委員評分

標準前後寬嚴不一、不同委員間評分標準寬嚴差距過大等）等情形，因涉

應考人權益，分組召集人應先商請原閱卷委員重閱為原則，必要時始由分

組召集人徵得典試委員長同意後，另組閱卷小組評閱之（典試法第 28條第

2項立法理由參照）。 



  ㈡又就申論式試卷評閱及平行兩閱評分差距過大之處理，考試院依典試法第

25條授權訂定之閱卷規則已為規範。依該規則規定：「試卷評閱前，應由

分組召集人會同典試委員、命題委員及閱卷委員共同商定評分標準，並由

召集人分配試卷之評閱。」（第 4條第 1項）、「閱卷以單閱為原則；同

一科別之同一科目有委員二人以上評閱者，得視科目性質採分題評閱或平

行兩閱。」（第 6條）、「（第 3項）採平行兩閱時，各題評閱分數及總

分均書寫於卷面評分欄，…。第一閱閱畢之試卷，其評分欄應由試務工作

人員予以彌封，俟第二閱閱畢後，始得拆封。（第 4 項）採分題平行兩閱

時，以兩閱之平均分數為該題之成績。但各題兩閱分數相差達該題題分三

分之一以上時，得另請閱卷委員一人評閱，並以分數相近之二位委員評分

總和之平均分數為該題之成績；如三位委員分數差距相等時，則以三位委

員之平均分數為該題之成績。…。（第 7 項）試題含子題者，評閱時除標

明該題分數外，如各子題分別有配分時，並應將各子題評閱分數書寫於該

子題下方。」（第 7 條）、「開始閱卷後，典試委員長應即隨時抽閱試卷，

並得商請各組召集人為之。如發現評閱程序違背法令或有錯誤或評分不公

允或寬嚴不一等情形時，應即商請原閱卷委員重閱，或由分組召集人徵得

典試委員長同意組閱卷小組或另聘閱卷委員評閱，並以其重評之分數為該

科目之成績。」（第 10條）、「委員評閱試卷時，對所評定分數，如書寫

或加計錯誤，或有增減必要時，應於更正後簽名或蓋章。」（第 12條）。

依上開規定可知，申論式試卷之評閱係採單閱為原則，如採分題平行兩閱，

以兩閱之平均為該題之成績，於各題兩閱分數相差達該題題分三分之一以

上時，得另請第三位閱卷委員評閱，並以分數相近之 2 位委員評分總和之

平均分數為該題之成績；如 3 位委員分數差距相等時，則以 3 位委員之平

均分數為該題之成績，以儘量消弭個別委員之主觀因素，力求評分之客觀

公允。是採分題平行兩閱分數相差未達該題題分三分之一者，應屬閱卷規

則容許之差異範圍（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判字第 282號判決，亦同此見

解）。 

㈢經查，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司法官及律師考

試報名履歷表、律師考試（第二試）成績通知（按：即原處分）、108年

12月 17日複查成績查詢、108年 12月 26日閱覽試卷查詢、108年 12月

23日成績複查通知、109年 1月 10日應考人閱覽試卷登記冊（可供閱覽原

處分卷第 1頁至第 6 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第 23頁第 26頁）在卷可

稽，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原告固以前開情詞，據為有利於己之主張，

然： 



⒈按「考試機關依法舉行之考試，設典試委員會以決定命題標準、評閱標準、

審查標準、錄取標準以及應考人考試成績之審查等事項，並由監察院派監

察委員監試，在監試委員監視下，進行試題之封存，試卷之彌封、點封，

應考人考試成績之審查以及及格人員之榜示與公布。如發現有潛通關節、

改換試卷或其他舞弊情事，均由監試人員報請監察院依法處理之，此觀典

試法及監試法有關規定甚明。前項考試，其閱卷委員係於試卷彌封時評定

成績，在彌封開拆後，除依形式觀察，即可發見該項成績有顯然錯誤者外，

如循應考人之要求，任意再行評閱，縱再行彌封，因既有前次閱卷委員之

計分，並可能知悉應考人為何人，亦難以維持考試之客觀與公平。」司法

院釋字第 319 號解釋理由書闡釋在案。依上開解釋意旨及典試法第 28條

規定可知，應考人試卷之評閱及考試成績之評定，係閱卷委員基於法律之

授權，根據個人學識素養與經驗所為專門學術上之智識判斷，具有高度之

專業性與屬人性之評定，則法院為司法審查時，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

專業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而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

餘地，對其判斷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

其他違法情事時，得予撤銷或變更。 

⒉次按「本考試第二試應試科目總分為一千分，各應試科目配分及考試時間

如下：…。六智慧財產法或勞動社會法或財稅法或海商法與海洋法（四科

任選一科）一百分，考試時間二小時。」「本考試第二試及格人數按應考

人第二試成績高低順序，分別以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五款各該選試科目全程

到考人數前百分之三十三為及格。計算及格人數遇小數點時，採整數予以

進位，如其尾數有二人以上成績相同者，均予及格。但第二試筆試應試科

目有一科目成績為零分或除國文、選試科目以外其他各科目合計成績未達

四百分者，均不予及格。」系爭考試規則第 12條第 2項第 6款、第 19條

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按：本規則於 108年 4 月 12日修正時，原第 12

條第 2項第 5款業已移列為第 6 款，故第 19 條第 2 項本文中所指「第十

二條第二項第五款」，應係漏未配合修正為「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六款」）。

本件觀諸系爭科目試題卷（可供閱覽原處分卷第 33、34頁）及答案卷（不

可供閱覽原處分卷第 1頁至第 4頁），系爭子題為申論式題型，佔分為

50分（系爭科目總分 100 分），從題意觀之，雖可細分為 4 小題，惟並

未就各該小題予以配分；而系爭科目乃採分題平行兩閱，系爭子題分由兩

位閱卷人員評閱，第一閱核給 18分，第二閱核給 29分，兩閱相差 11 分，

分差未達系爭子題佔分 50分之三分之一以上（即分差必須 17 分以上），

兩閱平均後之分數 23.5分，核與成績通知上所載之分數相符；又原告各



科總成績 521 分，固達選試「智慧財產法」科目組及格標準 478.50分，

惟扣除國文及選試科目以外其他科目合計成績 398 分，未達規定之最低

及格分數 400分（可供閱覽原處分卷第 2頁），是被告未啟動第三閱，並

核予原告不及格，於法自屬有據。 

⒊原告固主張閱卷規則第 7條第 4項但書所規定相差三分之一，僅為一參考

標準，若有其他客觀情事可推斷存有不合常理之明顯瑕疵時，自應再啟評

閱。本件閱卷委員無法就系爭子題之各小題單獨評分，僅在彌封評分欄直

接給予總分，此種題型的給分設計方式，易使閱卷委員漏加遺算等語。然

如前所述，系爭子題雖內含 4 小題，惟並未就各該小題予以配分，且依

該題目之設計方式，乃係先敘述設題事實後，再就設題事實提出 4個問題

供考生作答，可見該 4 小題乃環繞設題事實而發，其成績評定本得就考生

整體答題內容予以評閱後為之，非必各別給分後予以加總而後可，是原告

所指系爭子題之給分設計方式，易使閱卷委員漏加遺算等語，尚屬原告個

人主觀臆測之詞。至兩位閱卷委員給分結果固有落差，惟成績評定乃係具

有高度之專業性與屬人性之評定，給分寬嚴反映各別委員對於答題要求之

差異性，本即相當主觀，難以強求不同委員間應有客觀一致之評分結果，

閱卷規則第 7條第 4項乃設有「各題兩閱分數相差達該題題分三分之一以

上時，得另請閱卷委員一人評閱」之調整機制，以緩和上開主觀評定所造

成給分上之落差。成績評定既為各別閱卷委員本於其專業學識經驗，就應

考人之作答內容所為之衡鑑，本件又未見閱卷委員之判斷有何恣意濫用或

其他違法情事，就上開兩位閱卷委員所分別核給之分數，自應予以尊重。 

⒋至原告請求被告提出評分要點說明一節，業據被告於準備程序時陳稱：系

爭子題仍有參考答案，只是沒有優、良、可、劣的評閱標準，被告可以提

出參考答案，原告所稱評分標準，其實就是參考答案，被告有上網公告評

分要點， 評分要點並不是參考答案，但兩者內容差異不會太大等語（本

院卷第 69頁），可見系爭子題並無原告所引本院 107訴 636 判決案涉考

試附有優、良、可、劣之評分要點，原告亦因此而當庭表示不再要求被告

提出評分要點等語（本院卷第 70頁）。又原告請求以全體應考人的分數

作為比較基礎，將原告前、後二閱的分數套入比較，若原告一閱與二閱的

分數，分落於全體應考人分數中，排名差距達三分之一時，則其中一閱應

有判斷瑕疵一節，不僅於法無據，且每位應考人答題內容契合閱卷委員要

求之程度及其因此所得評分結果，原即為閱卷委員本於其專業學識經驗所

為之主觀性評價，難期有客觀一致的評斷標準，是原告所得分數於全體應

考人分數之「客觀上」落點分布，與閱卷委員於原告答題內容之「主觀上」



判斷是否有所瑕疵，兩者間尚難認有必然之關聯性，故原告上開主張，亦

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可採，從而被告以原告於系爭考試之總成績雖達選

試「智慧財產法」科目組及格標準，惟扣除國文及選試科目以外其他科目合

計成績 398.00分，未達規定之最低及格分數 400 分，而通知其成績不及格，

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本院為如其聲明所

示之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基礎已臻 明確，兩造其餘之

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

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98條第 1 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9  月  17  日 


